
沈阳工业大学聘请名誉、兼职、客座教授工作流程

聘任单位申请。由聘任单位填写《沈阳
工业大学名誉、兼职、客座教授审批
表》，并附拟聘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，
表格在办公自动化“常用下载”中下载。
学院教授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讨论并投票
审议。

人力资源管理处审核。

校学术委员会审核。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制作聘书。人力资源管理处将审定结果通知学
院，制作聘书，留存《审批表》，将受聘人员
信息录入全省高校教职工管理信息系统。

向受聘人员颁发聘书。聘
任名誉教授报教育部备案。


